
桥政〔2024〕41号
关于印发《2024年桥头镇推进拖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的通知
各办（所）、行政村：

为贯彻落实慈溪市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五年攻坚方案和四大攻坚行动部署要求，加快提升我镇拖鞋行业全域产业治理水平，切实做好“产业提质、行业升级”发展文章，现就2024年我镇推进拖鞋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奖励补助：

一、示范企业奖

1、奖励对象：2024年销售额在2000（含）-3500万元且增长12%（含）以上的拖鞋链企业，奖励10万元；年销售额在3500（含）-5000万且增长10%（含）以上的，奖励15万元；年销售额5000万（含）以上且增长8%（含）以上的，奖励20万元。（2024年度获得市级块状行业整治提升改造标杆企业不再重复参评、奖励）

2、申报材料：

桥头镇拖鞋行业示范企业奖申请表（附表1）；

营业执照，经营地址和经营范围与实际相符；

工资月结清单等；

桥头镇拖鞋行业整改验收表（附表4）；

销售和纳税证明等材料（2023、2024两年）。

二、提质进步奖

1、奖励对象：2024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含）以上且增长15%（含）以上的拖鞋链企业。

2、奖励标准：5万元/家。

3、申报材料：

（1）桥头镇拖鞋行业提质进步奖申请表（附表2）；

（2）营业执照，经营地址和经营范围与实际相符；

（3）工资月结清单等；

（4）桥头镇拖鞋行业整改验收表（附表4）；

（5）销售和纳税证明等材料（2023、2024两年）。

三、电商示范奖
1、奖励对象：2024年销售额500万元（含）以上且增长10%（含）以上的拖鞋行业电子商务企业。

2、奖励标准：5万元/家。

3、申报材料：

（1）桥头镇拖鞋行业电商示范奖申请表（附表3）；

（2）营业执照，经营地址和经营范围与实际相符；

（3）纳统数据等材料（2023、2024两年）。

四、拖鞋整治示范村


根据《桥头镇拖鞋行业全域治理攻坚提升实施方案（2024年度）》（桥政〔2024〕16号）文件精神，由镇拖鞋行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结合各村平时工作完成情况，采取听取汇报、查看台账资料、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评选打分，评选出的前两名为拖鞋整治示范村，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奖励。

五、其他 

1、申报企业原则上需登记在桥头镇域范围内且通过镇级拖鞋专班实地验收，符合奖励补助条件可多项申请。

2、申报企业当年度无消防安全事故发生、无重大违章建筑，企业经营和生产现场管理规范，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以上。

3、申报企业2023年度亩均综合评价为A/B档可全额享受奖励，C档减半享受奖补，D档不享受奖补。

4、符合奖励申报条件的企业将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经所属村初审同意后报至桥头镇人民政府发展服务办，桥头镇人民政府复核后，将拟定奖励对象和奖励资金汇总后上报市经信局，市经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复核申报资料，经公示后拨付奖励资金。

5、桥头镇、逍林镇两地奖励总金额不超过200万元，超过200万元后，按比例进行核减，拖鞋整治示范村奖励不在核减范围内。

附件：

1：桥头镇拖鞋行业示范企业奖申请表

2：桥头镇拖鞋行业提质进步奖申请表

3：桥头镇拖鞋行业电商示范奖申请表

4：桥头镇拖鞋行业整改验收表

 桥头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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